

消 防 處
	只用作製造用途的烘製麵飽餅食店
及食品製造廠的消防安全標準


（說明文件）

介紹

1. 這份文件包括三部份：
1.1
說明文件(編號PPA/101(B)-1)載述安全經營此類烘製麵飽餅食店及食品製造廠的資料；
1.2
標準規定(編號PPA/101(B)-2)－申請人必須遵守此等規定才可獲發消防證書，然後根據《食物業規例》(第132章附屬法例)第33B條申領食物業場所牌照；及
1.3
防火措施文件(編號PPA/101(B)-3)載述未有包括在工廠及工業經營(防火設備)規例內的樓宇公共地方和設施項目的消防規定，申請人在獲發給牌照後須遵守這些防火措施，以安全經營此類食品製造廠。
2. 上述消防規定的目的是確保只用作製造用途的烘製麵飽餅食店及食品製造廠的安全操作。在需要時，勞工處處長可依照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為保障工人的安全，制定附加規定和須遵守的防火措施。
3. 領有牌照的食物業，持牌人須盡快加強防火措施，使符合本文件所規定的標準。
4. 至於根據所構成的危險而歸納入其他類別的食物業場所的消防規定，請參閱以下各有關文件：
4.1
PPA/101(A)
-
在小型屋宇經營食物業；
4.2
PPA/101(C)
-
用作製造及售賣用途的烘製麵飽餅食店及食品製造廠；
4.3
PPA/101(D)
-
普通(快餐)菜館；
4.4
PPA/101(E)
-
火警危險度低的工廠食堂；
4.5
PPA/101(F)
-
火警危險度低的小食菜館；
4.6
PPA/101(G)
-
火危警險度高的小食菜館；
4.7
PPA/101(H)
-
火警危險度低的燒烤/火鍋菜館；
4.8
PPA/101(I)
-
火警危險度低的普通菜館；
4.9
PPA/101(J)
-
火警危險度高的工廠食堂；



火警危險度高的燒烤/火鍋菜館；



火警危險度高的普通菜館。
適用範圍
5. 本文件內容適用於在任何樓宇製造或配調食品製造廠，而在樓宇內並不涉及銷售活動。就食物附例的發牌條件而言，這些規定適用於烘製麵飽食店牌照及食品製造廠牌照。
限制
6. 食品製造廠不得設置於下列地點：
6.1
設計上闢作緊急用途的地方，例如：隔火層(亦稱庇護層)；
6.2
設計上專闢作其他用途的地方，例如：停車場。
消防規定
7. 文件PPA/101(B)-2載列的消防規定具有以下三項目的；
7.1
減低發生火警的可能性；
7.2
減輕火警所造成的災害；及
7.3
遏止火勢蔓延。
8. 這些規定不包括以下事項：
8.1
由烘製麵飽餅食店及食品製造廠通往公共地方的逃生途徑。此乃屬勞工處處長管轄的事項，而消防處則負責依照《消防(消防火警危險)規例》(第95章附屬法例)第14 及15條的規定管理公眾地方的逃生途徑。
8.2
樓宇建築；例如間格和建築材料的抗火性能，建築事務監督乃此等事項的管理當局。樓宇建築如不合標準或曾經重大更改，以致影響消防安全，消防處處長可依照《食物業規例》(第132章附屬法例)第33B條的規定拒絕發給消防證書。
消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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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規定)

食物業場所
1. 須按照建築事務監督所規定的標準把食物業場所與其他被佔用的地方完全分隔。根據一般準則，須使用厚度不少於100毫米的磚牆或相等效能的物料把食物業場所與其他被佔用的地方完全分隔，以提供壹小時的抗火時效。
出口指示牌
2. 除非已根據現行法例在出口裝有指示牌，否則這些出口應以中英文正楷書明“​​​​EXIT出口”的燈牌作標明，燈牌上的字體的高度不得少於125毫米，每一劃的闊度須有15毫米。英文字母/中文字的顏色及對比的底色須符合下列的任何一組的組合：

字體顏色
底　色

綠
白


白
綠

燃料
3. 有關在食品製造廠使用各種燃料的消防規定須遵照文件PPA/102所載的規定。
消防裝置及設備
4. 安裝在建築物內的所有消防裝置及設備須加以保留，並保持性能良好。如需改裝或增設消防裝置及設備，有關的工程必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並在十四天內向物並主簽發證書及把副本送交消防處處長。
手提滅火裝備
5. 如果安裝在建築物內的消防裝置並未包括手提滅火筒或消防喉轆，又或沒有根據勞工處處長為保障工人安全而制訂的規定放置手提滅火筒或消防喉轆，便須在每100平方米的工作範圍放置一具九升裝二氧化碳/水式滅火筒：
工作範圍的面積(平方米)＝　　具二氧化碳／水式滅火筒

100平方米

6. 除了使用建築物所須效置的認可手提滅火裝備或勞工處處長為保障工人安全而制訂的規定放置的認可手提滅火裝備之外，還須按下列比例放置認可手提滅火裝備：
6.1
廚房內每有三具火爐，便須放置一具4.5公斤裝二氧化碳滅火筒；
火爐數目＝
　具不少於4.5公斤裝二氧化碳滅火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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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每三個使用食油/油脂煎炸食物的平底鑊/鑊，便須放置一張1.44平方米的滅火氈；
平底鑊／鑊的數目＝

張滅火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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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系統
7. 通風系統的圖則須於安裝工程展開前，交給消防處通風系統課。安裝工程竣工後，應以書面通知通風系統課檢查通風系統是否符合規定。
8. 裝置在處所內的機動式通風系統，須符合《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123章附屬法例)的規定，以及消防處通函一九九六年第四號第十一部所訂明的機動式通風系統消防安全規定。
聚氨酯乳膠

9.
若處所使用聚氨酯乳膠床褥和襯墊家具，它們的可燃性標準須符合英國標準7177(一九九六年版) 及英國標準7176(一九九五年版) (適用於中度危險的處所／樓宇) 或符合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另一標準。
消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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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措施)

引言
1. 本文件內容不包括樓宇內有關廚房及電器系統的防火措施、每日停止營業前進行的檢查及發生火警時須採取的緊急步驟等措施。此等防火措施由勞工處處長管制。
逃生途徑
2.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定，食品製造廠內的逃生途徑由勞工處處長管制。
3. 消防處處長認為由設計為出口/門的通口通往天台、隔火層或路面等露天安全地方的所有公用地方，均屬於《消防(消防火警危險)規例》(第95章附屬法例)第2條所指的逃生途徑。任何時間如有人在大廈內，此等地方不應受到阻塞。
4. 若未能遵行上文第3段的預防措施，可能導致經營者及/或負責人被本處根據《消防(消防火警危險)規例》(第95章附屬法例)第14 及15條的規定加以檢控，而事前不會作出警告。
消防裝置及裝備
5. 所有消防裝置及設備均應：
5.1
不受阻塞；
5.2
清楚標明位置及使用方法；
5.3
在任何時間都保持有效操作；及
5.4
最少每十二個月檢查一次。
6. 若未能遵行第5.3及5.4段所載的預防措施，可能導致此等裝置的物主被本處根據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第8條規例加以檢控。
通風系統
7. 食物業工場安裝的通風系統的管或槽管從大廈的一個間格通往另一個間格時，如穿過牆壁、地皮或天花板，此通風系統的物主應該：
7.1
經常保持通風系統安全及有效操作；及
7.2
最盡可能每十二個月把該通風系統的每個風門、濾塵器及電濾器交註冊通風系統承辦商檢查一次。
8. 若未能遵行此等預防措施，可能導致該系統的物主被當局根據建築物(通風系統)規例第五條的規定加以檢控。
消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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